
检查标准（C4630400）：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应当取得本市住建部门《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证明》，

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公告的，属

于不合格。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京建法〔2021〕5 号）

公告内容包括：《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证明》（复印件）、工程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名称、

施工单位名称、夜间施工期限、施工作业项目、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制度、控制夜间施工

噪声污染措施、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监督电话等。涉及保密工程的按保

密工程要求办理。


